

关于遴选“秦科贷”合作银行的通知

各有关银行业金融机构：

为进一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深化我省科技金融融合发展，加力加速建设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及拟上市重点培育科技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按照《陕西省高新技术企业和拟上市重点培育科技企业贷款（秦科贷）风险补偿实施细则》（陕财办金〔2022〕44号）相关要求，现面向全省公开遴选合作银行，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报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全国性银行在陕省级分行和地方法人金融机构；

2.管理规范、内控机制健全，近两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违纪事项；

3.上年度为陕西省境内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及已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投放总量不少于20亿（含已收回贷款金额），贷款利率有市场竞争优势。
    （二）择优条件
1.已与省科技厅签订科技和金融结合业务合作协议；

2.针对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及省科技厅建立的拟上市重点培育库中的企业开发了专属贷款产品，建立科技企业贷款绿色通道或专门机构，优先投放科技贷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二、申报资料

（一）基础资料

1.书面申请文件；

2.省级分行（一级分行）或法人银行营业执照（复印件）；

3.“秦科贷”合作银行申报表（见附件）。包括申报单位2021年、2022年上半年高新技术企业和已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贷款投放规模、支持企业数量、不良贷款率等情况；有其他政银合作产品工作经验的申报单位，可将补偿情况及经济社会效益进行补充说明。

  （二）承诺书

  申请“秦科贷”业务合作资格的银行，承诺书须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承诺自愿接受《陕西省高新技术企业和拟上市重点培育科技企业贷款（秦科贷）风险补偿实施细则》有关要求；

2.承诺依法开展经营活动，近两年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违规事项。

  （三）本行“秦科贷”专项业务服务方案。其中包括：

1.“秦科贷”业务组织管理机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是否设立专门部门或机构、主要经营机构及人员构成）；

2.明确相应客户的准入条件、贷款审批流程、不良贷款追偿措施、过程管理、风险处置和服务时效；

3.开发专属产品类型，推荐企业贷款的绿色通道；
4.已出台（或拟出台）的针对“秦科贷”业务的专项考核、激励和尽职免责等相关文件。
三、其他事项

（一）各机构申报材料纸质版按顺序制作目录后胶装成册，一式4份，加盖公章（各项资料分别盖章，并加盖骑缝章），于2022年11月7日前送至省科技厅（丈八五路10号D714）。

（二）按照“自愿申报、公平公开、择优选定”的原则，动态调整相关合作银行并向社会公布。

联系人及电话：

省科学技术厅成果转化处   赵  英  029-81294835
省财政厅金融处  卫帅弟  029-68936457
附件：“秦科贷”合作银行申报表
     陕西省科学技术厅          陕西省财政厅

                             2022年10月19日

附件

	“秦科贷”合作银行申报表

	申请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主要负责人
	
	申报经办人及联系电话
	

	对高新技术企业和拟上市科技型企业的金融服务情况
	（包括2021年及2022年上半年对高新技术企业和已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贷款投放规模、支持企业数量、不良贷款率等情况。其中，贷款投放规模包括：①2021年贷款投放总量、加权贷款利率、年初贷款余额、年末贷款余额、年末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年末贷款不良率；②2022年上半年新增贷款投放金额、加权贷款利率。支持企业数量包括：①2021年支持企业户数、企业数占比较年初增速、新增首贷户数；②2022年上半年支持企业户数、首贷户数等情况。） 

	其他政银合作产品工作经验
	（如有，请填写。并附相关佐证材料。）



	
                        本单位承诺所提供的资料真实有效。

                                                   主要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数据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



